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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聚焦基层综合行政执法

权下放改革实践，旨在探究其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深层根源。借助结构功能主义与科层制理论视角，本研

究构建了一个“制度规则–组织结构–资源能力”的分析框架，并以G市L街道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

析。研究发现，在“一支队伍管执法”的愿景下，事权下沉与权能保障之间产生实践上的断裂，基层承

接能力不足，陷入“有限权力、无限责任”的困境。为此，本文认为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下沉配套、

专业赋能执法队伍，以期实现执法权下放改革的预期目标，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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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s pivotal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actice of delegating com-
prehensive enforcement powers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with a focus on its problems and prov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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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on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bureaucratic theor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institutional rules -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resource capacity” is constructed and applied to a 
case study of L Subdistrict in City 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espite the vision of “one unified team 
conducting enforcement”, a practical disjunction emerges between the d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guarantee of corresponding authority and capacity. This results in insuffi-
cient grassroots capacity to assume the delegated powers, trapping frontline enforcement in a pre-
dicament of “limited power but unlimited responsibility”.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
inforcing top-level design, improving supporting mechanisms for devolution, and enhancing pro-
fessional competence within the enforcement teams are essential. These steps are critical for 
achieving the intended goals of delegating enforcement powers and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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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与背景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方案》，要求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机构改革，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是提高党和国家机构效

率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2021 年，《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夯实国家治理根基，以改革创新和制度

建设、能力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作为新

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环，综合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先后在各地落实推进。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质是将“上位行政主体”的处罚权集中到原本不具备法定处罚权的“下位行

政主体”，即由赋予“下位行政主体”以权限行使相应的行政执法权，主要特征是将事项与权限下沉，形

成“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联动性基层行政管理[1]。当前，改革遇到持续推进难的挑战，一是基层执法工

作处于政府工作的边缘位置，往往为配合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妥协，改革推进力度先天性不足。二是执法

工作面临着体制上组织自上而下的压力，以及在基层情境下多元化的社会问题的挑战[2]，执法队伍迫切

需要整合性人、财、权资源和多样化专业技能与设备的支持。基于此，本文关注的问题在于：通过何种

理论视角，能够挖掘综合行政执法权下放的推动因素及其演化逻辑？如何建构一个合适的理论解释性框

架，分析探讨在复杂综合因素中，深入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进的路径何在？ 

2. 文献回顾 

2.1. 结构性约束与机构整合限度 

现有研究普遍指出，我国以“条条”专业管理为主的行政执法体系，在基层面临深刻的“条块矛盾”。

一方面，以事权为中心设置职能部门，强调层级节制、上下对口的情况下容易导致“部门利益”问题，凸

显条条管理的弊端[3]。而属地管理的“块块”则面临权责不对等、资源匮乏的困境。为此，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以机构改革整合政府职能为核心思路，力图形成一个部门主管，多个部门合力的协调机制，提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105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麦佳婷 
 

 

DOI: 10.12677/ass.2025.14111056 792 社会科学前沿 
 

基层工作效率和质量[4]。与此同时，数字治理技术的发展被视为突破传统“条块”壁垒的关键助力，技

术为执法部门间信息共享和跨部门协作创造条件，为构建整体性政府提供新的实现路径[5]。然而，单纯

对机构或技术的整合未必能带来职能的有机融合。改革成效有赖于部门利益协调、职责界定以及人员整

合效果的影响。这表明，仅从权责归属层面进行机构调整，难以发挥执法改革应有效能。执法队接受区

城管局“条条”和街道“块块”的“双重管理”。这种权责结构的模糊性，为执法过程中差序格局的渗透

创造了空间，外化为规则受阻后的“平衡”策略[6] [7]。 

2.2. 从事权下放到全能适配 

作为综合执法改革的重要路径，“执法权下沉”被赋予了充实基层、提升效能的期望[8]。学界初期

讨论多集中于其法律属性，辨析其与法律授权、行政委托的区别[9]。随着改革推进，研究视角逐渐从单

纯的事权下放转向更为现实的权能适配问题。实践表明，实施执法事项属地管理，在缺乏相应的人力资

源、财政保障和技术支持情况下，反而会引发基层的执法困境，催生诸如弹性执法[10]、相机执行[11]等
执法失灵或偏差现象。因此，改革成效并非仅由制度设计来决定，而是基层执法部门的这种能动性策略

与体制改革本身的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12]。基层职能的发挥需实现“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的有机

结合，遵守上下一致的机构设置任务并发挥机构设置、职能配置的自主权[13]。不同领域的执法权下沉与

执法上收可能同时存在，如，生态环境领域的“环保垂改”执法权力上收，与城管“执法重心下沉”的改

革产生制度统筹上的新冲突[14]。 

2.3. 理论视角与研究切入点 

既有研究为理解执法下沉提供了多重视角，但多数集中于对实践困境的现象描述和政策分析。大致

上点明了“职责异构”的改革趋势，尤其是阐述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法律问题是权力转移[15]，而

执法权下沉作为关键举措，其成功关键在于确定镇街的执法权并细化其程序[16]。然而，这些视角都静态

描述了与行政执法改革相关的因素，却缺乏整合性的框架以系统揭示制度、组织结构与资源等要素之间

的联动机制。因此，本研究将以整合性的分析框架，试述执法权下沉的改革设计如何通过与科层组织固

有特征的互动，在什么样的资源条件的约束下，最终导致的“功能实现”或“功能失调”。 

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3.1. 理论基础 

3.1.1.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起源于 20 世纪，帕森斯提出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政治学家

阿尔蒙德将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中[17]。其主张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强调的是结

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功能的输出受到社会系统特定结构、不同场域的子系统的影响，功能则是治理系

统内要素及其结构的最终体现，也是一定结构下治理系统内各要素存在的目的和理由[18] [19]。 

3.1.2. 科层制理论 
科层制作为理想的组织体制，按照专业化原则横向分解工作任务，按照等级化原则进行纵向传递[20]。

科层制的理性愿景是依法确定的权限范围、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规办事的运作规制、专职专业的管

理人员等[21]。专职行政人员只需按法定职责权限和标准化的程序要求例行公事。然而，公共政策经过层

层传达、条条分解，最后都要归结到基层来执行落实[22]。 

3.1.3. 理论适用性探讨：行政执法层面的研究 
结构功能主义在行政执法领域的研究具有适用性。基层条块关系中，属地与属事之间权责不对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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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问题制约着基层执法效能提升[23]，执法者所嵌入的组织结构及其构成，以及组织权力的运行，也会

对执法效果产生影响[24]。在组织结构的构成层面，政府组织内部不同执法机构以及执法机构与其他机构

之间的“孤岛现象”导致执法的“失真”[25]。执法权下沉凸显体制及组织中的结构问题，在制度性资源

输入匮乏的情况下，基层承接能力不足产生横向“悬浮”现象[26]。 
科层制同样广泛应用于行政执法领域的研究。行政执法改革致力于解决执法过程中多头执法、推诿

扯皮的现实问题，其本源问题就在于政府专业分化使得碎片化问题凸显，责任推诿频现[27]。基层行政执

法改革，可以从科层控制的角度思考[28]，基层执法作用的发挥实际上离不开执法体制中组织设计、人事

任免和资源调配等方面的控制。 

3.2. 解释框架 

中央层面以制度形式确定了改革的范围、改革的时间以及改革涉及的职能领域，推动全国综合行政

执法的改革，促进地方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模式形成。各地按照中央要求颁布相应的细则，以清单形

式公布调整由镇街实施的综合行政执法职权事项目录。镇街综合执法队承接下放的事项，对涉及到城管、

环保多领域的基层事项进行综合执法，实现执法属地化管理。 
从科层体制看，制度推进面临结构失衡(见图 1)。第一，执法队实施大综合是将执法队从县级的“条”，

变成镇街的“块”，属地管理的大量综合性和临时性任务甚至可能挤压原本执法队的业务。第二，行政

执法权下放强调了大综合、跨部门协调，现实中却因条块交叉、双重指挥而呈现权责模糊的结构。上级

业务局管业务与乡镇政府管考核两种指令，使执法队功能内耗。第三，基层执法往往于差序格局中面临

遵守刚性规则与柔性执法的抉择难题。结构失衡导致与功能间存在断裂。主要体现在权小责大，改革并

没有将足够资源权随事权下沉，难以发挥原有职能，甚至导致基层执法的选择性执法，反而降低公共服

务的效率效能。 
 

 
Figure1. “Institutional-Structural-Resource” analytical framework 
图 1. “制度–结构–资源”分析框架 

4. 论文格式编排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能在真实情境中对特定案例进行深入、整体的考察，以理解其复杂

性和动态过程。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法，选择 G 市 L 街道行政执法权下放为案例切入，该案例作为一

项已运行超 3 个年头的改革实践，能够集中展现执法权下放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与功能实现困境，具有

重要的分析性和代表性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1056


麦佳婷 
 

 

DOI: 10.12677/ass.2025.14111056 794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年 7 月 5 日，G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G 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规定

自 2021 年 9 月份起 G 市全市各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镇街”)统一实行综合执法，将相关

行政处罚权调整由镇街实施后，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行政强制措施权由镇街一并实施。位于 G 市老

城区的 L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行之后，随着文件规定的事项和权限下沉，L 街道办综合执法队整

合了 9 个职能部门的相关事项，形成一支队伍管执法的模式。 

4.1. 案例阐述 

4.1.1. 违规建设，投诉无门 
政府市民热线接到针对居民楼某餐馆的投诉，该餐馆位于商住楼内，与周边居民楼只有一墙之隔，

但尚在装修并未开业。对于餐饮店，周边居民最敏感的就是油烟排放。在商住楼建有整体设计好的内部

烟道情况下，该餐馆破墙新增排烟设施，居民担心未来商铺开业，排烟及其带来的气味和噪声会严重影

响他们生活，故而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 
居民向区政府部门投诉，但城建部门上门核实，并未发现损坏或改变房屋结构的情况，以整治无政

策依据作为办结答复；而针对油烟污染的问题，环保部门却回应仅针对已有营业执照的餐饮企业产生油

烟污染进行查处，对于前期装修、尚未营业的餐饮企业是否允许新装排烟设施，并非他们的职责。 

4.1.2. 权限不足，执法乏力 
按照法律规定，判断新建餐饮店是否合法合规，涉及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的问题，一是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营业执照的颁发；二是环保部门对餐饮店进行是否符合环保法规的监管；三是城管部门对装修、改

造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执法。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行政执法呈现属地管理的特征，执法重心向镇街转移。餐馆经营者未安装规

定安装的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施的行政处罚，实施主体事实上已变为街道办，由 L 街道综合执法队负

责。然而 L 街道综合执法队表示他们也并无此项职责，因此执法无依据。原因是改革下放相关事项，却

没有配套相应的权限，对于有事权无执法权的事情和类似矛盾，只能通过约谈协商化解矛盾。 

4.2. 问题分析 

4.2.1. 制度推进：功能导向的改革与结构滞后的困境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旨在破解多头执法、效率低下等“九龙治水”困局，通过权力下放、属地管理，构

建高效、回应型的治理体系，以回应公众对美好生活和政府效能的需求。 
一是执法事权合法性困境。执法权下放实质上是“事权”的纵向重构，然而，G 市下放权限清单内

容虽细却琐碎，缺乏法律定位、职权标准与其运行机制的系统规范，致使执法权下沉至执行之间产生制

度性错位。二是基层执法者双重角色困境。镇街综合执法队面临条块上的双重管理，既有对上负责的职

责又有为下服务的需求。科层体制下“对上负责”的惯性，往往替代改革所追求的“为下服务”目标，致

使管理重心难以真正下移，执法者沦为被动接收指令的末端执行者。条块体制与属地管理共同构成了基

层执法上的多管道型结构，处于行政体系末端的综合执法者更多是被动接收资源的“角色”。 

4.2.2. 结构塑造：分工与整合的失衡 
执法权下沉被视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然而，权责与资源的系统性脱节，不仅使改革目

标落空，更会引发新的治理断层。执法权下沉并非简单的职责转移，而是一项涉及体制、资源与能力的

系统性工程。缺乏系统性制度安排，基层将面临结构性失灵。 
第一，综合执法权下沉及执行失灵根源于承接能力不足。城市治理体系中，城建、环保、市场监管、

街道执法队等构成了功能各异的子结构，旨在通过专业化提升效率。然而，系统整体的有效运作不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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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分工，更取决于子结构间的有机协同。执法权下沉本身并非治理效能的充分条件。据调研，L 街道综

合执法队在改革中承接了第一轮共 506 项事项，但却频现行政执法困难的特殊情况。例如，当执法对象

要求执法队员出示检查资格证明时，由于行政强制权与检查权仍保留在上级行政机关，执法队不仅无法

有效履职，其处罚行为本身也难以满足程序合规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当前资源、服务与管理权限的

下沉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协调性与匹配性严重不足。 
第二，基层执法配套力量不足加剧断层。改革执法权下沉涉及到环保、消防、城建等多个领域的专

业，基层综合执法部门在人才、资金和装备上均存在压力。事项下放本为实现属地管理，却没有做到事

随人走，导致基层执法队伍在人力方面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 

下放事项原本是“赋能”，实际上我们是“失能”。(我们执法队)总共 7 个人，1 台车。光是处理消费投诉就占

用了 60%的人力，哪还有资源去开展那些下放的执法事项？再一个，连专业的检测设备都没配齐，怎么查处食品质

量问题？(访谈编号：ZFD20250327) 

执法队伍建设面临三重困境，其一，人员构成复杂且专业整合难度大，多数干部系从部队转业而来，

“半路出家”现象普遍，难以形成专业合力。其二，队伍结构老龄化突出，队员平均年龄已达 50 岁，体

能下降、学习能力不佳，在财政与装备约束下难以通过内部培训提升能力，转而依赖购买服务来弥补自

身力量不足的缺陷。其三，执法队伍总量严重不足。职权下放后工作量多出一倍不止，却兼有编制空缺

和人才不足的问题，导致执法水平与效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4.2.3. 规则与资源的断裂：基层执法困境的结构性根源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系统的稳定运行有赖于其内部各结构的良好配合与资源支撑。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作为一项制度规则层面的重要调整，其初衷在于通过事权下放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然而，规则制定与

资源供给之间存在系统性断裂，导致基层执法体系难以发挥预期功能。这种结构性失调源于制度设计的

深层缺陷，具体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剖析其成因： 
第一，事权与执法权的结构性脱嵌。改革下放了行政处罚事权，但执法权所必需的法律授权、程序

规范与强制手段却未同步下沉。例如，L 街道执法队面对“装修阶段”监管的法律空白，陷入“有责任无

权力”的执法困境。根源在于制度规则制定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基层实际，未构建起权责清晰、程序完备

的执法链条，导致基层缺乏可操作的行动依据。 
第二，职责与专业能力的制度性错配。餐饮油烟监管具有高度专业性，涉及建筑、环保、技术等多

维知识。职责下放的同时，相应的专业力量与技术资源却未配套，使基层执法人员因缺乏必要的监测技

能与取证手段，这反映出制度设计中对“能力建设”的忽视，暴露出责任转移与能力供给之间的系统性

失衡。 
第三，任务与财政资源的机制性割裂。有效执法离不开稳定的财政保障，以支持培训、设备和鉴定

等支出。然而在事权下沉过程中，多地未能建立起相应的财政资源下沉机制。“属地管理”在实践中异

化为“基层负担”，街道层面有限的财力无法支撑专业化执法任务，使得执法行动因资源匮乏而难以实

质推进。这体现了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体制痼疾，也凸显了改革中资源协同机制的缺位。 
这种规则与资源的断裂，是当前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协调失灵”频现的根本原因。基层执法部门

普遍面临“权责倒挂”的困境，即责任清单不断加长，但决策权、人事权、财政权仍高度集中在上级部

门。这使得基层成为了各类矛盾的最终承接方，却缺乏化解矛盾的必要工具。执法体系预期的“高效治

理”目标落空，取而代之的是“消极避责”和“策略性应付”。基层执法者不得不以“无明确规则不行

动”的底线逻辑应对现实压力。最终导致最接近问题的基层执法单位，反而成为最无力解决问题的制度

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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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策与建议 

4.3.1. 做好顶层设计，压实执法职责 
省级层面应通过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细化组织法与行为法相关内容，为执法权下沉提供制度依

据。应分类分领域统筹行政执法权配置，因类施策，提升基层执法效能。改革需明确填补执法真空、充

实基层力量的目标，在顶层设计中加强制度协同，避免因体制惯性引发衔接障碍。同时，应压实各领域

主管部门的管理与监管责任，明确部门职责，以提升履职效能、回应公共诉求为导向，确保执法权“放

得下、接得住、管得好”。对基层承接确有困难的，主管部门应及时提供资源支持。 

4.3.2. 完善下沉配套，塑造高效执法队伍 
执法资源配置是执法有效运行的关键。应遵循“钱随事转”，保障基层执法所需的专业设备与资金

投入，按事权下放程度匹配相应财力。落实“编随事转”，通过定向培养、编制倾斜等方式拓宽基层人才

来源，推动专业力量下沉。强化专业赋能，系统开展执法能力培训，并探索建立跨领域专业支持小组，

对技术性较强的执法事项提供精准支撑，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水平与实战能力。 

5. 小结与讨论 

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基础。行政执法改革是治理重心下移的体现，作为国家战略

设计的一种落实方式，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需要突破传统制度背景的限制，实现功能和价值的嬗变。

总之，关于基层综合执法改革，制度上的建设仍需持续推进，因为法制建设永远没有“完成时”。改革要

有力推进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推动顶层设计与具体制度同步进行，从而构建简约高效的镇街执法体

制，优化镇街执法部门和队伍的结构，形成协调联动的基层综合执法模式，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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